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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已判决，公司将提起上诉。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第一被告。 

 涉诉金额：4,544.6 万元。 

 对公司的影响：本次诉讼进展所涉及的案件目前处于一审判决阶段，尚

在上诉期内，尚未生效执行，本次诉讼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

在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生效判决结果为准。公司将持续跟进案件进展

并积极采取上诉等措施切实保护公司技术和产品的合法性，维护公司和股东利

益。公司所研发生产的产品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本次诉讼进展不会对公司

核心技术和自主研发能力产生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7 月 8 日，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福

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州中院”）送达的关于东莞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单独或合称“ATL”）起诉公司的《民

事起诉状》等相关材料。ATL 称公司产品涉嫌侵犯其 ZL201210405678.9、

ZL201811308831.X 专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2023 年 7 月 7 日，公司收到福州中院对前述 2 个案件（每个涉诉专利对应 1



 

个案件）分别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根据上述《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制

造、销售侵害名为“一种软包装锂离子电芯加宽结构及其制作方法”（专利号：

ZL201210405678.9）、“电化学装置”（专利号：ZL201811308831.X）发明专利权

的产品；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 ATL 经济损失和为制止侵权行为

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 4,015 万元、500 万元；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中的 24.6 万

元、5 万元。 

如不服上述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福州中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进展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诉讼进展所涉及的案件目前处于一审判决阶段，尚在上诉期内，尚未生

效执行，本次诉讼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实

际影响以法院生效判决结果为准。 

公司将持续跟进案件进展并积极采取上诉等措施切实保护公司技术和产品

的合法性，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公司所研发生产的产品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本次诉讼进展不会对公司

核心技术和自主研发能力产生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作为全球消

费类聚合物软包锂离子电池主要供应商之一，公司每年在产品研发、工艺改进和

设备改进等方面保持着高水平的研发投入，2022 年研发费用达到 7.7 亿元，形成

了丰富的研发成果和技术储备，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已授权有效

国内专利 1,182 项，其中发明专利 348 项，实用新型专利 822 项，外观设计专利

12 项。通过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和技术迭代升级，公司生产的产品型号极为丰

富且市场竞争力强，同时现有产品亦在不断更新迭代，本次诉讼进展不会影响公

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1 日 


